
再生育申请审批办理须知

一、申请对象（条件）
（一）再婚夫妻再婚前一方已生育（含依法收养，下同）两个子女，另一方未生育过的；

（二）再婚夫妻再婚前一方已生育一个子女，另一方未生育，再婚后只生育一个子女的；

（三）再婚夫妻再婚前一方已生育两个子女，另一方已生育一个子女，再婚后未生育过的；

（四）夫妻生育两个子女，其中一个经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组织医学专家进行医学鉴定确诊为病残儿，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且医学上认为可以再生育的；

（五）夫妻生育两个子女，其中一个因伤致残，经依法鉴定，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

（六）夫妻双方定居在国境线五公里以内的乡村且连续居住十年以上，已生育两个子女的；

（七）法律、法规和自治区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特殊情形。

二、申请审批时间：分娩前办结。

三、办理机构：夫妻一方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城市街道办事处。

四、申请所需的材料

（一）夫妻双方的户口簿、身份证、结婚证；

（二）其他相关证件。根据申请人的不同情形，相应提供夫妻双方子女的病残儿鉴定书、伤残鉴定书；再婚对象提供离婚证或法院判决书等材料的原件；

（三）填写《广西再生育申请审批表》一式两份。

五、承诺办结时限：自受理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办结。现场申请的尽量当场办结。
六、审批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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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登录生育服务证网上办理平台（https://syfw.gxws.gov.cn:4080/qwjw_bzpt），填写信息，上传材料，并进行个人网上承诺完成申请操作。





夫妻双方（或一方）或代办人，持所需材料，到办理窗口提出申请。





经办人查验夫妻双方的相关材料，登录广西生育服务证信息系统，进行审核，录入申请信息，与相关系统平台的信息进行比对。





经办人登录广西生育服务证信息系统，进行审核，与相关系统平台的信息进行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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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短信一次性告知申请人不通过理由，并下达《不予批准决定书》。





申请人收到审核通过的短信通知后，夫妻双方（或一方）或代办人，凭短信验证码和身份证到广西区内任一生育服务证办证窗口打证。办证窗口打印《广西再生育申请审批表》，申请人或代办人签字确认，办证窗口加盖公章后，免费发放《再生育证》和《计划生育服务手册》，并扫描或拍照《广西再生育申请审批表》上传信息系统。





办证窗口打印《广西再生育申请审批表》,申请人或代办人确认签字，办证人员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免费发放《再生育证》和《计划生育服务手册》。并扫描或拍照《广西再生育申请审批表》上传信息系统。





一次性告知不通过理由，并下达《不予批准决定书》。





电话或手机短信一次性告知申请人不通过理由，并下达《不予批准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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